	安徽省教育科学研究项目成果鉴定申请（审批）表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原计划 完成时间
	
	实际

完成时间
	

	主持人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主持人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主要成员
	工作单位
	承担任务及成果

	
	
	

	
	
	

	
	
	

	
	
	

	说明：填报主要成员不得超过4人。主要成员认定以实际完成任务及成果为依据，按贡献大小列序。


	已完成的主要研究成果

	成果题目


	刊物、刊号或出版社
	作者
	发表(出版）时间

	
	
	
	

	
	
	
	

	
	
	
	

	
	
	
	

	
	
	
	

	
	
	
	

	提示：申请鉴定项目的最终成果须满足以下要求中的一项。(1)正式出版的相关专著不少于10万字（资料汇编不算）；(2)在公开出版的学术刊物（国家新闻出版主管部门批准，具有CN刊号）上发表相关论文不少于2篇(其中课题负责人任第一署名作者的不少于1篇)；(3)研究报告被政府及有关部门采纳并产生实际效果，或实践成果已获得教育主管部门肯定并在一定范围内推广应用。

所有研究成果均应与课题直接相关且在课题研究时段内，发表的论文或出版的专著应有项目名称、项目编号等标识。

	二、成果简介

	提示：研究的目标和主要内容；研究的主要过程和研究方法；研究取得的理论和实践成果；研究成果推广应用及社会效益；该研究领域尚待进一步研究的主要理论与实际问题 。     （2000字以内）                           

	

	此栏可根据需要加页

	

	三、重要变更和批复

	提示：简要注明立项后是否有重要变更，变更申请是否得到省教科院项目课题管理部批复。

	

	四、项目承担单位审核意见

	提示：项目承担单位是否参加项目组的课题开题、中期检查工作；成果公示情况（公示时间及形式、成果材料的真实性、课题组主要成员及排序有无异议等情况）。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五、初审情况

	项目编号

1.成果是否符合进行成果鉴定的基本要求    是
否
2.开题报告是否按时提交                  是
否

3.中期报告是否按时提交                  是
否

4.是否按立项通知时间完成研究任务        是
否
5.重要变更事项手续是否符合程序          是
否

初审意见：A.同意提交鉴定           B.不同意提交鉴定

年   月   日


说明：此表一式2份，寄至安徽省教育科学研究院课题管理部。 

联系方式：合肥市庐阳区长江中路232号安徽省教育科学研究院304、411室；邮编：230061；

电话：0551-62670993,62634052；邮箱：ahjkyxm2017@126.com；qq号：639434213。 


